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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际海事组织简介

月年 日，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海事大会。该会议于

月 日通过了成立“ ）的公约，即《政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府间海 年 月 日生效。事协商组织公约》。该公约于

年 月 日，该组织在其第一届大会期间正式成立。 年根据

年届大会通过的组织公约修正案，从公约修正案月第

月 日生效之日起，该组织更名为“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的宗旨是：“在与从事国际贸易的各种航运技术

事宜有关的政府规定和惯例方面，为各国政府提供合作机制；并在

与海上安全、航行效率和防止及控制船舶对海洋造成污染有关的

问题上，鼓励和便利各国普遍采用最高可行的标准”（《国际海事

组织公约》第 条）。该组织还负责处理与这些宗旨有关的行政

月年和法律事宜。截止到 日，该组织共有 个会员

国和两个联系会员（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

组织机构

国际海事组织由大会、理事会和 个主要委员会组成，即海上

安全委员会、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和技术合作委员

会。此外还有一个便利委员会和主要技术委员会的一些分委会。

）是该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大会（ 。它由所有成

员国组成，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但在必要时可以召开特别会议。

大会负责批准工作计划、审议财务预算和决定该组织的财务安排。

大会还选举理事会。

个成员国理事会（ ）由大会选举的 组成，每两

年改选一次，于每届大会结束后开始工作。《国际海事组织公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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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会选举理事会成员应遵守下列标准：

个为在提供国际航运服务方面有最大利害关系的国家；

（ ） 个为在国际海上贸易方面有最大利害关系的国家；

个不是根据 ）或（ 选出的，在海上运输或航行上述（

方面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国家，选它们进入理事会将保证世界所有

主要地理地区有代表参加。

月，大会通过了《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年 》的一项修正

案（尚未生效），将增加理事会成员至 个，其中 类和 类将分

个， 类增至 个，该修正案将于国际海别增至 事组织三分之

个月二的成员国接受后 生效。现已收到 个接受通知；尚需收

到 个才能生效。

理事会是国际海事组织的执行机构，在大会的领导下负责管

理该组织的工作。在两届大会之间，理事会履行大会的所有职能，

）条向各国政府提出只有按照公约第 有关海上安全和防止污

染建议的职能仍由大会行使。理事会的其他职能有：

协调该组织内各机构的活动；

审议该组织的工作计划草案和财务预算，并提交大会；

受理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提交的报告和建议，提出意见和

建议后一并提交大会和各成员国；

）任命秘书长并报大会批准；

）就国际海事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达成协议或做出安

排，报大会批准。

海上安全委员会（ ）是该组织的最高技术机构。它由国际

海事组织所有成员国组成。海上安全委员会的职能是“在国际海事

组织的职权范围内研究有关助航设备、船舶的构造和设备、安全配

员、避碰规则、危险货物操作、海上安全程序和要求、航道信息、航

海日志和航行记录、海难事故调查、救捞和救助及其他直接影响海

上安全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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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事组织公约》还要求该委员会提供一个机制来履行公

约赋予的任何职责或在其工作范围内由有关国际文件规定的和国

际海事组织接受的任何职责。它还有责任审议有关海上安全的建

议和指南，并提交大会通过。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由所有成员国组成，负责审议

国际海事组织职权范围内有关防止和控制船舶造成污染的任何事

宜，特别是有关公约和其他规则的通过和修正及保证其有效实施

的措施。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最初作为大会的附属机构而成立，

年升格为全能机构。

国际海事组 个对所有成员国开放的分委会织还下设

，主要是协助海上安全委员会和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工作。这些分委会是：

散装液体和气体分委会（

危险品、固体货物和集装箱运输分委会（

）消防分委会（

无线电通信和搜寻与救助分委会（

航行安全分委会（　

；船舶设计和设备分委会（

）稳性、载重线和渔船安全分委会

培训和值班标准分委会

）船旗国履约分委会（

法律委员会 ）负责处理国际海事组织职权

范围内的法律事宜。该委员会由所有成员国组成。该机构于

年成立，最初是为了处理“托利 卡尼翁” 号海难

后出现的法律问题。

法律委员会还被授权履行在其职权范围内由其他国际文件所

赋予的及国际海事组织所承担的任何职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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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作委员 ）负责审会（

议国际海事组织职权范围内由国际海事组织实施或与其他国际组

织合作实施的技术合作项目，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在技术合作领域

内的其他活动。

技术合作委员会由国际海事组织的所有成员国组成，成立于

年，最初作为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构， 年生效的《国际海

事组织公约》修正案使其常规化。

，是理便利委员会（ 事会的附属机构，

年成立于 月，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工作中负责消除国际航运

中不必要的手续和繁文缛节等工作。便利委员会对所有国际海事

组织成员国开放。

秘书处 设在伦敦，由秘书长和近 名工作人

员组成。现任秘书长 奥尼尔（是加拿大的威廉

。国际海事组织的历任秘书长分别是：

（丹麦）

（英国）

（法国）

（英国）

（印度）

（加拿大）

作为其技术合作工作的一部分，国际海事组织还设有三个培

训机构。

，　世界海事大学（ 年成立于瑞典马尔默市，主要对

在海事主管机关、海事培训院校、航运公司和其他相关机构工作的

人员提供强 每年招收 多名学员入学，学制两化培训。

年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自 年成立以来，已培养了来自

多名学生。

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商法学院 ，设于马耳他，创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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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 有 名学年里 学生从该校毕业。

国 ，设于意大利的里雅斯际海事组织国际海事学院

特，于 年开办首期培训班，培训对象是那些已在政府机构工

作但尚需进一步培训以提高其工作能力的人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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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海事组织各公约简介

世纪和 世纪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贸易的蓬勃

发展使国际社会缔结了一些国际航运条约，其中包括航运安全方

面的条约。这些条约涉及的内容包括船舶吨位丈量、避碰、信号等。

世纪末，有人建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海事机构专门处理航

运安全方面的事项。这一计划在当时虽未能实现，但国际社会仍在

这方面继续合作并缔结了更多的国际条约。在 年国际海事组

织 年国成立前，国际上已缔结了几个重要的海运条约，包括《

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年国际防止海上油污染公约》以及

涉及载重线和海上避碰的公约。

国际海事组织成立以后，需要不断更新这些公约使其适应形

势发展，这一责任落到了该组织的身上。国际海事组织还担负着在

必要时制定新公约的任务。国际海事组织建立时恰逢世界航运发

生着巨大变化，所以该组织从成立伊始就忙于制定新公约，并不断

更新已有的公约使之适应航运技术的发展。国际海事组织目前共

个国际公约和协定，此外负责 ，该组织还通过了许多议定书和

修正案。

公约的通过

通过公约是国际海事组织工作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

际海事组织共 个机构负责通过和执行公约。大会和理事会是有

该组织的主要机构，与制定公约和执行公约有关的机构有海上安

全委员会、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和便利委员会。国际

海事组织各成员国在上 个机构中讨论航运及其他相关行业的述

事项。成员国可以在其中的任一机构中提出制定新公约或修正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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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约的建议。由于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次数比大会和理事会更频

繁，这些建议通常在有关委员会中首先提出。如果在委员会中取得

了一致，该建议将提交给理事会讨论，必要时还要提交大会。如果

大会或理事会同意继续进行有关工作，有关委员会将详细讨论该

建议并起草公约文本草案。有时，具体的技术问题还会请专业分委

会讨论，提出意见。

委员会和分委会的工作由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的代表承担，

与该组织有工作关系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可派观察员

参加这些机构的会议。有些组织在委员会和分委会讨论的议题方

面有直接的经验，因此可以为国际海事组织的工作提供技术咨询。

一旦委员会对某个公约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将向理事会和大

会报告，并建议召开外交大会审议和正式通过该公约草案。在理事

会和大会同意后，国际海事组织将邀请该组织所有成员国以及联

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所有成员参加外交大会。因此，这种外交大会

真正具有全球性，向所有通常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开放，所有与

会政府一律平等。此外，该组织还将邀请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和与国

际海事组织有正式关系的组织派观察员参加外交大会，为与会的

政府代表提供专家咨询意见。

在召开外交大会之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处将公约草案散发

给被邀请的政府和组织征求意见。外交大会将对公约草案和各国

政府及有关组织提出的建议进行认真审议，并对草案作必要修改，

最后通过一个能被所有政府或大多数与会政府接受的公约文本。

外交大会通过的公约将由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保存，秘书长则将

核实无误的副本送各国政府。公约将开放供各国签署。一般为期

个月。签署国可以批准或接受公约，非签署国则可以加入公约。

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一项公约一般需要几年时间，但在需要对

紧急情况作出迅速反应时，只要各成员国政府同意，整个进程也可

以大大加快。



第 10 页

公约的生效

制定公约只是第一步，公约通过后，必须由一定数量的政府正

式接受后才能生效。公约生效后才能对已经批准该公约的政府有

约束力。

每一公约均有规定公约生效条件的条款。各公约的生效条件

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约越重要、越复杂，其生效条

件就越严格。比如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规定必须有，

合计商船总吨 的位不少于世界商船总吨位 个国家正式接

年吨受才能生效； 位丈量国际公约》要求有合计商船总吨位

不少于世 的国家接受后才能生效。界商船总吨位

当公约的生效条件得到满足后，该公约则对那些已接受该公

约的国家生效。通常，在公约达到生效条件后，还有一段宽限期，以

便各国做好执行公约的必要准备。

对于一些内容只涉及几个国家或所涉及的事项不太复杂的公

约，其生效条件相对会宽松些。比如， 年关于海上运输核材

料民事责任公约》规定 个国家接 天即可生效；又如，受后

个国家（年特种业务客船协定》规定 其中 个国家必须有

船舶或公民从事特种业 个月后即可生效。务客运）接受

对于重要的技术性公约，能被海事界广泛接受并加以实施是

非常必要的，所以，在公约生效后有尽可能多的海运国家执行这些

公约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公约不但起不到规范航运界行为的作

用，反而会造成整个航运业的混乱，因为公约并未适用到其所适用

的绝大多数船舶。

接受一项公约并不只是简单地交存一份文件。当一国政府交

存接受某个公约的文件时，它意味着该国家承担了执行该公约的

责任。为了在国内执行该公约，一些国家需要制定相应的国内法或

修改国内法；有时，还可能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设施；指定或培训

有关人员执行公约所规定的职能。另外，政府还应提前告知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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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厂和其他有关部门，使之能在制定今后计划和采取未来行动

时注意到公约的有关要求。

国际海事组织的公约一般在外交大会通过 年后生效。目前，

该组织通过的大多数公约都已生效或即将生效。

公约的签署、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签署、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来表示同意

受到一项公约的约束。

签署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通过签署来表达同意受到公约的约束

年维 条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条约本身规定签署具有此种效力；

以其他方式确定谈判国同意签署具有此种效力；

该国在其与会代表的全权证书上明确签署具有此种效

力，或在谈判过程中表示签署具有此种效力。

一个国家还可以签署某项条约，但“待批准、接受或核准”。这

种签署并不表示该国同意受到这项条约的约束，尽管签署确使该

国在明确表示不愿受到公约约束之前有义务不采取与公约的目标

和宗旨相违背的行动（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条）。

签署待批准、接受或核准

大多数多边条约都规定，一个国家可以对其先予签署，待批准

后受其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签署并不表示该国受到该条约的

约束，只有在向条约保存人交存了一份批准文件后才能受到该条

约的约束。

以签署待批准、接受或核准来表达同意受到某条约约束的方

式源自国际通信尚未像今天这样迅捷的时代。该方式可以确保各

国代表在制定某一特定条约时不会越过权限行事。接受和核准的

含义与批准基 条本相同，这一点已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中阐明：“一国承受条约之同意以接受或赞同（即核准）方式表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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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条件与适用于批准者同”。但这两个词汇不够正式亦不够专

业，通常由一些在宪法下使用“批准”一词有困难的国家采用。现在

许多国家都选择签署待批准、接受或核准的方式，特别是针对多边

条约。因为这种方式为其在以条约的形式作出承诺前提供了一个

机会保证完成必要的立法和满足宪法的其他要求。

加入

大多数多边条约在一段时间内开放供签署。如果一个国家在

条约开放供签署期间未签署该条约，它可以通过加入的方式成为

条约的当事国。

从技术上讲，加入一项条约需要向条约保存人交存一份加入

文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条规定，只要条约有规定，或以其

他方式确定谈判国同意这种做法，就能以加入方式成为公约当事

国。

公约的修正

近年来国际航运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需要制定新公约，而且

需要对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现有公约进行修改。比如，

约》 年、于 年生效 年、年、后曾分别在

次， 年通过了一年、 年被修正过 项全年和 新的公

约综合了所有上述修正内容（及其他小的修改），而其本身又被修

正过多次（

、 、 。

对于早期的公约，修正案一般应在三分之二缔约国接受后才

能生效。这通常意味着修正案的生效条件甚至比当初公约本身的

生效条件还要严格，特别是那些缔约国比较多的公约，修正案生效

条件就显得更为严格。

这种比例的要求使修正案需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生效。为了

改变这种状况，国际海事组织发明了一种新的“默认接受”修正程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 年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序。 则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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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约》和《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均引入了修正案的

“默认接受”程序。

以前的修正程序要求必须有一定比例（比如三分之二）的缔约

国明确表示接受后才能生效。而新的“默认接受”程序规定，在一规

定日期之前，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缔约国表示反对修正案，则视为

该修正案已被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即对该公约所有当事国生效。例

如《 条规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 定，对该公约附则

（第 章除外）的修正案，在从通知缔约国政府供其接受之日起两

年期限届满时应视为已被接受，除非在这段时间内，有三分之一以

上的缔约国政府或商船合计吨位不少于世界商船总吨 的位

缔约国政府通知本组织秘书长反对该修正案。海上安全委员会可

以将这段时间缩短至不少于一年。

“默认 年接受”程序大大加快了修正公约的速度。比如，

年修正案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月年 日就生于

至效了，与之相比， 年之间通过的对《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的修正案因一直未得到足够数量的接受而均未能

生效。

公约的执行

国际海事组织各公约的执行取决于各缔约国政府，国际海事

组织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国际海事组织各公约的当事国政府将公

约的条款适用于其船舶并制定相应规定，对违反公约的行为进行

处罚。

缔约国政府对他国船舶也有一定的权力，即港口国监督的权

国际力，但该权力是受到限制的 海事组织一些公约规定，船舶应

携带证书以证明船舶经过检验并符合公约标准。这些证书作为船

旗国主管机关对有关船舶满足公约标准的证明一般被接受，但在

年国际海上人某些情况下，可以采取进一步行动。比如， 命

安全公约》规定“，执行监督的官员应采取措施，以保证该船在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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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对旅客或船员都无危险的条件前不得开航出海”。前提是，“如果

有明确理由认为该船舶或其设备的情况实质上与证书所载情况不

符”。

当然，此种监督仅限于在港口国管辖区域内进行。如果船舶不

符合公约标准的情况发生在国际水域，则由船旗国负责实施处罚。

但是，如果船舶在另一国管辖区域违反公约规定，该国可以按照其

国内法进行处理，也可以将违章细节通知船旗国，由船旗国加以处

理 。

按照《 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的规定，缔约国有

权对在公海发生事故或在公海受损并构成重大油污事故危险的他

国船舶采取措施。

国际海事组织的有关公约对这些权力的规定十分谨慎。在大

部分公约中，船旗国对其船舶和人员履行公约条款负主要责任。

国际海事组织通过或负责的公约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主要

涉及海上安全，第二类主要涉及防止海洋污染，第三类涉及责任和

赔偿，特别是由污染引起损害的责任和赔偿。此外，还有其他一些

公约涉及便利海上运输、船舶吨位丈量、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

法行为和海上救助。

一、海上安全

（一）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背景

在所有关于海上安全的国际公约中，最重要的就是《国际海上

。它也是最早的人命安全公约》 海上安全公约之一，第一

个 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大会上通过的。版本是

个此后又 版本的 公有了其他 约，第二个版本于

年通过年通过， 年生效；第三个版本于 ， 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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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第四个版本于 年 年生效；现由国际海事组织通过，

行版本是 年通过的，于 年生效。所有这些 公约

都覆盖 年了海上安全的诸多方面。例如， 公约包括的

章节有航行安全、构造、无线电报、救生设备和消防。这些内容在

年 公约》中仍由专门的章节来阐述。

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约》，顾名思义，主要关注的是人命

安全。 世纪末 世纪初，是海上客运的黄金时代。当时还没有

飞机，从欧洲到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规模仍十分庞大。因而

那时客船比现在普遍得多，重大人员伤亡事故也时有发生。这一时

期仅在英国船上发生的人 人。员死亡数年平均就达

引发 年国际海上人 月年命安全大会的事件是

“白星” ）公司班轮“泰 ）号在其处女航坦尼克”

中沉没。在这次海难事 多名乘客和船员罹难。这一故中，有

事故引起了对当时安全标准的诸多质疑。因此，英国政府提议召开

一次国际会议制定国际规则。会议有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

公约 月年于制定的 日通过。

该公约在安全航行方面对所有商船提出了新的国际要求，如

规定客船舱壁应水密并耐火，客船应配备救生设备和防火、灭火设

备。另外还规定 人以上的船舶应配备无线电报设备（假如乘员

“泰坦尼克”号发出的信号没有被其他船舶接收到，死亡人数可能

还会增加）。会议还同意就北大西洋冰区巡逻服务做出安排。

该公约的许多条款已被一些国家 年 月生接受，本应于

效，但因当时欧洲爆发了战争，所以未能生效。

年 年在伦敦，又有国家提议召开国际会议。会议于

个国家参加的会议通 公召开。这次共有 过了一个新的

年公约相同约。该公约基本上采用了与 的格式，但增加了几

个新的条款 年生效。公约两个附则之一修改了《国际海上，于

简称《避碰规则》）。避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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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年 ， 年公约已落后于技术的发展，于是英国作为

东道国又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并通过了第三个 公约。它

沿袭了已有的模式，但适用的船舶范围更广，规定也更加详细。

在诸如客船的水密分隔、稳性标准、必要的应急设备的维护、

防火结构，包括分隔的三种替代方法如阻燃和主通道的围壁等方

面，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年公约均有重大改进。对 引入了

《国际设备安全 这标志着货船相对于客船的重要性在提证书》

高，而后者已面临来自飞机的竞争。

对《避碰规则》的修改主要是更新了有关航行安全、气象和冰

区巡逻的条款。另外，还增加了关于谷物和危险品，包括易爆物品

年以来运输的新一章。从 ，无线电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

年公约也考虑到了这方面的发展，如公约有关章节的标题专门提

及无线电话和无线电报。

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因为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会

议，通过了成立政府间 ）的公约，该组织后来海事协商组织

更名为国际海事组织

年 公约认识到，这个新组织的成立表明国际上

首次有了一个能够制定与海上安全事务有关的各种法规的常设机

公约能由国际海事组织构。最初以为 定期通过修正案来

不断更新，但由于《国际海事组织公约》一直未得到足够数量国家

年国际海事组织才正式的批准而迟迟未能生效，直至 开始工

作。国际海事组织正式开始工作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决定不

年公约 第四个版再修改 ，而代之以制定一个全新的文件

本的 公约。

年 公约

通过 月日 日期： 年

生效日期 日（已： 月 被《 公约》所年年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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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个国家 个）参加的 年的代表（比 年多了

外交大会是国际海事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外交大会。尽管

距上一个公约的通过仅有 年，由于技术进步步伐的加快，

年 公约》还纳入了许多新技术要求。

如同前一个 总吨及版本，新公约规定了监督条款，包括对

以上从事国际航行的货船的各种检验和证书的要求，及要求政府

在“认为对某事故的调查可能有益于当前规则的改进时”应开展事

故调查，并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供有关信息。

许多以前只适用于客船的安全措施被扩展到货船，如应急电

源、应急照明和防火。关于无线电的要求再一次被改写。由于救生

筏已发展到在一些情况下可部分替代救生艇，在救生设备一章中

还加入了配备救生筏的要求。

年公约对有关结构和防火的条款及运载谷物和危险品

的规则也进行了修改。在 年，核动力船似乎在以后几年可能

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公约的最后一章规定了核动力船舶的基

本要求 年和。与 年一样，经修改的《避碰规则》仍列为公

约的附件。

最后，外交大会还通过了 个决议，其中许多决议呼吁国际

海事组织开展研究工作、搜集和散发信息或采取适当行动。例如，

决议要求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一个统一的危险品运输国际规则。应

年后国际海事组织通过该决议要求， 了《国际海上危险货物运输

规则

外交大会曾试年 图确定国际海事组织今后几年

的许多技术工作。国际海事组织起初打算以通过修正案的方式来

年 公约不断更新 。第一套 年通过，随修正案于

后对该公约开始了定期修正。其主要修正如下：

章进行了年：对关于客船特别防火安全措施的第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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